
《孤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孤鹰》

13位ISBN编号：9787540473487

出版时间：2015-10

作者：邵雪城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孤鹰》

内容概要

你记得答应我的事，任务完成了，我要为秦川担保，让他归队。
——宁志
记得当初为什么要来这吗？记得就好。只要活着，总有机会再见的。
——刘亚男
聪明的人往往太自信，自信人的人会自负，自负一定会轻敌，而轻敌就会断送难以估量的生命，这其
中就包括他们自己。
——徐卫东
当他接手了家族的生意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再是自己，而是一匹狼。他把自己定义成一匹狼，冷
血，残酷，狡诈，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但他逃离不了自己是个血肉之躯的事实，血肉之躯就会有痛苦
有懦弱有有七情六欲。他曾一万次的想，如果能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当年的他还会不会答应接手家
族的生意，一万次的答案都是：会的。
——胡经
男人的血，要流到值得流的地方。
——邵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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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鹰》

作者简介

邵雪城，男，1978年生。生于大漠，长于西北。“写书这件事从来没出现在我之前的人生理想中。你
看到的，是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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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鹰》

书籍目录

楔子
一 我是孤鹰
二 目标人物刘亚男
三 我怀疑他变节
四 金三角，我来了
五 回去会死得更惨
六 该给家里报个平安了
七 再见秦川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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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鹰》

精彩短评

1、再见 
2、邵大的第四本书，活着再见系列之外的另一条线索，算是故事的一个补充，总体还好，个人更爱
前者。那是一座因为信仰、情感、执着而建立起来的丰碑，一旦扎根内心，就能够无所顾虑的一路前
行。秦川是，宁志也是。
3、从未读过这种题材的故事，想尝试一下。
4、活着再见的前传。千万别拍成影视作品，千万，千万。
5、 2.5星 较《活着再见》差
6、活着再见前传
7、紧张的节奏，人物刻画的精致，超越电视剧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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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鹰》

精彩书评

1、记得当初为什么要来这儿吗？记得就好。只要活着，总有机会再见的。《孤鹰》，这是一本纠结
着爱恨情仇的小说。有艰难的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有不见天日的阴谋，有满怀正义和希望的战士。
有牺牲，有逃亡，有动摇，有坚定。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很多当代流行的影视作品，虽然距离我们的现
实可能有些遥远，但作者刻画的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却一直在脑海盘旋。在这种冰冷的任务中，也掺杂
着儿女情长的浪漫。在这种氛围下，这些感情显得更加真挚和可贵。我们细细品味作者营造的紧张氛
围，虽然们有电视剧的生动画面，但在我们的想象力中，这种画面表现得更加精彩。喜欢正义与邪恶
交锋的紧张感觉。当英雄陷入困境或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的形象更加高大，他们的一举一动更
加扣人心弦。英雄，都是孤独与正义的结合。书名我想也是这个含义。他们内心的苦闷以及失去战友
后的悲伤，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风险和不被别人认可和理
解的感觉会一直折磨着他们。但正是这种痛苦造就了英雄。无论是软弱还是坚强，只要心存善念，最
终会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做出自己的选择。我敬佩那些为事业献出生命的人。可见他们的理想是多么
的高尚。英雄的赞歌也是为这些人所响。在天空翱翔的孤鹰，守护着正义的力量。守护着正义，就意
味着要做一个孤独的英雄。
2、最近，北京下了第一场雪。在第一场雪来的前一天，气温已经很冷，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我挣扎着从美梦中醒来，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做早饭并安静地吃完它。外面天很黑，卧室里开着灯
，很适合看书的样子，就像每一个平静的夜晚。饭后，我打开了这本《孤鹰》。越看越觉得浑身冰冷
，不自觉地往被子里缩，看最后几页已完全是卧倒的状态了。我从来没想过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生活
的。看完本书最大的感触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马克思说，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
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
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为了钱，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现
实，越来越多人选择了铤而走险。最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明星吸毒的新闻或者是某贩毒大
户被抓了，之前总感觉这些对我来说太遥远。读完《孤鹰》，我会在想，这样的每一场不法交易背后
会涉及到多少人呀。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牺牲很多人。我们无法了解当事人内心的想法，我们只
能尽量通过书或者电视去感受他们的心情。书中的每一个主角都是勇敢的人，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不同
的方向。好人的角度我很容易就能理解，坏人我就理解不了了。我一直相信人性本善，那些穷凶极恶
的毒枭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呢？《孤鹰》里有几场卧底被认出来，然后被残忍地杀害了的过程，其中一
位泰国卧底与他的家人被杀害的描述尤其让人心惊。这些毒枭太懂得如何让人痛苦了，先是在女人和
孩子面前狠狠打了卧底，然后杀害了孩子，最后杀害了卧底的妻子，然后在卧底死前说了那么一段看
似调侃其实很狠的一句话。用一句成语概括，胡经是在杀鸡儆猴。他不相信任何人。可是如果有如果
，他还是愿意选择这条路来走。读到这里，我实在是挺无语的。我也很佩服作者可以把这个人写得这
么坏。作者对人性的描写还是很细腻的。两年前的现在，我看《无间道》的时候也觉得心情很复杂，
为每一位无辜逝世的人，也为主角们不能控制的命运。我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同理心的人，总会在看
电视或者书的时候想着如果我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我会怎么样。当然我更多地时候是把自己想象成主
角，而主角基本都是好人。我一直相信人可以选择自己过的生活。但事实是选择成为一个好人容易，
坚持做一个好人很难，而一直做一个坏人相对来说不难的。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还是有很多人失去了选
择生活的自由，比如为了钱背着王工过边境的三个劳工，在金三角种地的农民等等。其实每个人都想
努力去过幸福的生活，只是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同。因而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关于毒品，曾经
看到过一篇文章，一个心理学家试着去买了点尝试了下，然后总结，毒品带给人的只是虚幻的虚无缥
缈的感觉。所有人真正的幸福生活是互惠互利而不是损人不利己。希望我们珍惜自己的小生活，不要
因好奇或者各种其他外界原因而走上不法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独立存在，我们的存在
总是会牵扯到很多其他的人。也许我们不经意的举动可以改变其他人的一生。惟愿大家珍爱生命，好
好生活。这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3、读这本书，我不禁想起了小学时的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叔叔是最可爱的人。现
在是和平年代，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不需要战士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但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
仍战斗在第一线、生活在枪林弹雨的极度危险处境里，他们就是——一线的缉毒警。这是一份令人极
其尊敬和崇高的职业，没有高官厚禄，有的只是一份信仰和一份神圣的责任感。我们生活在繁华的都
市里，在南境边陲、在与老挝缅甸相交的森林里，我们的战士化身卧底，进入毒枭内部、切断毒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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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鹰》

入国内，他们，是最值得敬佩的人。《孤鹰》主角宁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化身卧底、潜伏到金三角
毒枭手底下，收集情报。从极北的北京，到极南的云南，再跨越边境线入外境，一路行来试探别人、
被试探，不敢睡一个安稳觉、揣摩人心、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态。不得不佩服作者写的极其真实，一
路走来，沿路的暗探、卧底点、根据毒品样品提炼配方，各种描写极其真实，作者仿佛亲身经历过一
遍。人心刻画深入，在毒贩的世界里，没有信任二字，有的只是利益金钱。从部队众多战士中被选拔
出来去执行这个任务，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好，是肯定宁志的优秀。卧底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工作，需
要极强的心理素质和过人智慧以及反应能力，临危不乱、化危险为利己方面；不好，这份工作太危险
了，随时可能没命，可以这样说，在你没有完成任务归队的每一天，都活的“不得安生”，每一秒都
在死亡的笼罩下：被查明是警方卧底，死法尤其惨烈，活生生的被割断头颅；身份没有危险，金三角
错综复杂的毒枭战争，也会让你在下刻死在不知谁的子弹下。没有极高的责任感、对祖国的忠诚，没
有人想在毒贩身边卧底。书中的一个毒枭，从10几岁起就不再信任任何人：我把信任二字从我的心底
挖出去。连给身边的人发一支枪都不敢，用持续不断的杀人来隐藏自己的孤独。乍一看毒枭胡经，可
怜又可悲，但这种看法转瞬即逝，是他自己选择这种害人不利己的生活，狡诈、残忍、孤寂，是他自
己的选择。还有那么看似柔弱身手却很好的刘亚男，在书中极受各位毒枭尊敬，身份成谜；那个一直
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周家长子周亚迪，这些谜团，都将在《活着再见》中揭开。从北京的部队到国境
外的毒枭本营，宁志演绎着一个人的无间道，孤独、疲惫，他的精彩在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他的死亡
，作者只用几句交代完毕，向英雄致敬。
4、《孤鹰》孤独亮剑之鹰《孤鹰》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呢？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寓意什么？这些的
确让笔者什么急切、迫切想知道。看到书的介绍是，我们曾执行过的特殊任务，重磅机密首度公开，
响应千万读者期盼。作者邵雪城，男，1978年生。生于大漠，长于西北。“写书这件事从来没出现在
我之前的人生理想中。你看到的，是个意外。”看来，他很低调，非常给力的作者，比笔者小两岁，
可是，他的写作的确不简单，十分给力。有一个精彩的段落，让笔者十分佩服，写得非常给力、细腻
。青松翠柏如哨兵般挺立在陵园内的一条道路两旁，逼人肃穆。徐卫东站在一块墓碑前，远远地看着
一对老夫妇悲伤得发软的背影，被几个身着制服的武警战士搀扶着正往陵园大门走去。徐卫东对着他
们的背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直到那对老夫妇上了一辆车，那辆车从视线内消失，他还是保持着敬
礼的姿势岿然不动，看上去像极了一尊雕塑。不知过了多久，他放下了敬礼的右手，缓缓地看向墓碑
上的照片，那目光就像是一个失去爱子的父亲，穷尽自己所有的刚毅，全力与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对
抗着。他抿紧颤抖的嘴唇，半蹲下身子伸出手慢慢地抚摸着墓碑上的名字，随着手指触到的碑文轻声
念道：“宁志”。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徐卫东微微一皱眉，面容迅速恢复了平静，站起身将双手
背到身后。来人站到他身边，端端正正地对着墓碑敬了一个军礼。徐卫东扭头看了眼来人，说：“你
不是出任务了吗？”那人怯怯地瞥了眼徐卫东：“本来要走，听说宁志今天安葬，所以过来看看。”
“知道为什么没通知你吗？”“知道⋯⋯因为这墓碑下埋葬的只是他的遗物，你怕我因为没把他的遗
骨带回来而内疚。”徐卫东微微点点头，用下巴指了指墓碑上的照片问道：“记得这张照片吗？”那
人点点头：“当年我们被你选中后一起去照的一吋相，我和郑勇的领带都是借的他的。”说到这儿，
来人眼神一黯，与徐卫东不约而同看向宁志墓旁的一块碑，那上面刻的正是“郑勇”的名字。郑勇壮
实的脖颈把白衬衣绷得紧紧的，他的领带与宁志遗像上的果然是同一条。我们不难看出，心理描写十
分给力。我们看到了，在作者笔下的心理描写，的确细致、给力。真得写得很好，情节跌宕、人物心
理活动丰富、细腻。
5、每次走出去，都想活着回来-评邵雪城《孤鹰》文/信实的精灵黑暗的丛林，冰冷的刀锋。如同羊误
闯入一个狼群一样，宁志凭借自己的机智聪明游刃有余于几个心狠手辣的毒枭中间。当然，他有自己
的目的，并且，他深知，活着，只为了再见！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邵雪城精心为我们编制的一个故事
当中。无疑，邵雪城不是个擅长写故事的高手，然而却是一个生活中善于观察的细致的作家。1978年
出生、生于大漠，长于西北的年轻作家，辽阔的西北给予他太多的创作灵感，都是关于一群又一群有
血有肉的男人们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说，“写书这件事从来没出现在我之前的人生理想中。你看到
的，是个意外”，并且他把写作这件事做到了极致，成为一名深受很多人喜欢的作家。故事的开头楔
子中作者就给我们营造了一种悲剧的色彩，没错，不像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样，英雄最终凯旋归来，
这本书里面，宁志牺牲了。因为他是作为一只孤鹰一样的身份在独自奋斗着。从最开始被上级选拔出
来，作为即将被选派进入贩毒金三角地带进行卧底执行任务的新手菜鸟来说，这一去，可能就是生离
死别。特案组的领导徐卫东深深知道，“毕竟特案组要面对的世界已经很难用绝望或者残酷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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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鹰》

他看得出这批学员都很聪明，可是聪明的人往往太自信，自信的人会自负，自负一定会轻敌，而轻敌
就会断送难以估量的生命，这其中就包括他们自己。”然而，他看到的宁志出乎他的意料，宁志聪明
，并且诚实，勇敢。邵雪城的这本书采用类似于电影放映的蒙太奇的手法进行展开。一方面是宁志和
毒枭的成员们，包括刘亚男、江金九、胡经在内的人进行斗智斗勇；另外一方面，作为宁志的领导者
，徐卫东在幕后静静地保护着宁志，在自己力所能及并且不暴露宁志的情况下给予他必要的指挥和支
援。故事仍然是纯粹的卧底系列，其中不乏有警察和毒贩子们的斗智斗勇，这一类的书包括电视剧不
在少数，有《冰毒》，有《永不瞑目》等。然而，这本书的看点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邵雪城对于人物
的刻画。他绝对是一个刻画人物的高手，在他的笔下，人物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仿佛都拥有了
画面感。看这本书，仿佛给读者很大的空间，甚至于一直在脑补着拍出来的电视剧效果应该是怎样怎
样的。他笔下塑造了心狠手辣（对于一个得罪自己的人，绝对要让他尝到苦头的，比如“可是他人都
昏过去了，也觉不出疼，觉不出疼能长什么记性”）、为人雷厉风行的女性角色刘亚男，狠毒泼辣，
面对自己的敌人或者合作伙伴毫不留情，因为一直在贩毒的线上混迹，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没有信任
感，对人疑心极重（当然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几乎是六亲不认的一个角色。他笔下的宁志，亦正
亦邪，有勇有谋，绝对是有胆量、有手段、有计谋、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在任务的关键时刻，甚至
于摆脱上级的指挥，用自己的智慧去跟敌人们周旋。不可否认，邵雪城更加喜欢宁志这个角色多一点
，仿佛处处都在想方设法为他多一点着墨，他的坚韧、他的隐忍、他的智慧、他的果敢、他的胆量，
无疑是铁铮铮的汉子一枚。另外，他所做的卧底这件事的最终目的绝对说明他是一个值得在战场上交
心的好友，他想用自己的行动成功去担保自己的好友秦川的顺利归队，他是一只奋斗的孤鹰，同时也
是一个对待朋友不惜上刀山下油锅的角色。本书开篇就提到来选拔的上级领导徐卫东同志，他绝对也
是“老油条”一根，跟毒枭打交道多了，自然熟悉毒枭的性格和一举一动背后的含义，然而“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所以他狠心舍下自己的爱将一枚——宁志，让他深入卧底于敌人后方，只为了等待
成熟的时机进而一锅端掉一个大的贩毒团伙。不过最后，他还是失败了，他虽然功成名就，却损失了
自己的一员大将，也是他的得力助手。书中不时穿插着江金九、胡经、周亚迪以及蝎子等人的戏份，
仿佛每一个出场的人物作者都对他们了熟于心，他知道他们的性格，知道他们面对每一个场景的反应
，甚至于要说出来什么样的话语来对付当前剑拔弩张的气氛，作者在这方面的刻画简直如鱼得水。故
事的最后，宁志成功取得胡经的信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最终任务，然而秦川依然还被他“伪
装”成自己的敌人。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他没有活着，所以就没有了再见。当然，这只是邵雪城的
另外一本书《活着再见1——任务》的序曲。PS：作品虽有限，但均为原创。如需转载或者另作他用
，请豆邮或664591856@qq.com联系本人。谢谢您的尊重~
6、熬夜读的《孤鹰》，读完之后才想起，原来我读过作者的《活着再见》。生于大漠长于西北的作
者邵雪城是个热血汉子，笔下的形象都是铁血男人。《孤鹰》讲的是打入金三角的卧底辑毒英雄宁志
出生入死的故事。一起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杀，就连泰国的卧底警察也被杀害了，他这只
孤鹰，却要坚持到底，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胜利。我要说句实话。当我读到143页的时候，我合起书
读不下去了。两个卧底警察就这样血腥的死在宁志面前。一个是和他一起的战友齐林，另一个是与齐
林假扮夫妻的无名女警。大毒枭杀害他们的细节让人不忍直视，不愿意相信和接受，更不愿意想象，
所以让看的人只想逃离。如果有可能，我真想把胡经和刘亚男千刀万剐。但我是成年人。毒品的危害
，和它的利益链条的复杂和黑暗，以及真实世界里的残酷血腥，却都是血的事实。不能逃离，必须直
视，必须付出代价，必须胜利。所以我还是读下去了。只是143页的残忍情节还在继续，泰国卧底警察
被查出来的时候，毒犯搜集了他一箱子的证据，他的警服，警号，证书，还有妻儿。没有良知和人性
的毒犯，拿刀剜进了孩子的脖子，孩子的血洒在父亲的面前。母亲当即晕死，可是毒犯还是要折磨他
们，一枪打入女人的眉心，母子就这样残死了，然后是那个卧底警察。宁志看着他们死亡，就跟他看
着自己的战友齐林和无名女警一样，不能哭，不能有异样的表情，不能暴露自己，因为隐忍着寻找消
灭他们的机会，才是对亡者的最好的答复。卧底警察永远是真实的存在，永远有那样的铁血男儿，他
们智慧，他们英勇无畏，他们也熊胆虎肝，正义直前。同时他们也默默无名，生前出生入死，死后静
寂于山林。记住他们的，也许只有生死的战友。因为普通人民群众，根本就无从知道他们的存在，也
完全不会了解他们的故事。读《孤鹰》的感觉，就像唱便衣警察主题歌，就像永不冥目的电视剧，并
且有超越，它真的超越了以往的影视剧，因为它把卧底警察的生死环境交待的非常真切可怕，冷血残
酷，并且摆脱了讴歌他们的主题。它不是为了讴歌才写的，他要写的，就是残酷的事实，虽然它是一
部无情的小说。因为我们要相信，永远有那样一群无视生死的卧底英雄们存在。你见不到，只能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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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默默致敬，祈祷平安！
7、此书翻阅之后，有种强烈阅读欲，非要一鼓气读完方可。读到最后的章节，越来越感觉，故事不
过刚刚开头，莫非此书又是大块头的连续剧，待看完尾声，方长疏一块气，放下心情。故事是没有结
束，是个开端。是图书《活着 再见》的序曲。此书的情节，起伏不断，许多情节出乎读者的意料，作
者的写作确实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刘亚男，会是掩藏其内的卧底么？那，其潜伏的太深了。怀疑她，
是因为她在与宁志分手时，说过的话：“该给家里报个平安了“。明显的双关语，让读者怎能不有所
怀疑呢？给后续的情节来个铺定。这个刘亚男，太不寻常了，各类黑道都让着她三分，很神奇的一个
女人。说到女人，有些好奇，黑帮胡经顺利的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为何周围没有和电影中表现的那样
，为宁志找几个美女陪伴？好奇怪的。书中也没有任何的解释，连胡经也没找个美女，整天和刘亚男
在一起，莫非禁色了不成。当个卧底真不容易，为了成为黑帮信任的人，竟然不惜重手，将操作毒品
的技工打死，这儿的情节反转，让读者一时没能反应过来。过后，才细想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没有办
法的办法。值得推荐的好书。
8、宁志，一个边境缉毒人员，偏偏隐藏了身份打入贩毒集团内部。他的骨子里处处透着桀骜不驯，
看似胆大却心细如发。虽然战友一个个暴露，但是他依旧不动声色，一路和犯罪分子周旋了下去。《
孤鹰》之名，恰如其分。这家伙根本不会按套路出牌，连老领导老上司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刚一出手，他便和自己的同事们开了个并不友善的玩笑。当时我几乎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从开始便
是这么惊心动魄，像是走上了悬在高空的细钢丝。谁知道后面的剧情更是风波不断，每一步都让人心
惊肉跳。女毒枭刘亚男身手不凡而且心肠冷硬，所以在贩毒市场上名声远播，人人惧怕三分。而宁志
后来跟随的胡经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杀人不眨眼，而且不需要原因，可能就是他心念一动的结
果。而狡诈多智的他面对打入自己阵容的警察更是手段残忍，手段简直堪称虐杀，令人发指。他从不
肯相信任何人，就算是对得力的干将也从不手软。所以这两个人虽然一路剑拔弩张却相互掣肘，最后
却是相安无事，反倒是段位比较低的江金九出了局。这本书更像是拥有无间道即视感的大陆电视剧。
穿着警服的偏偏一路保护毒贩，而毒贩的保镖却是警方卧底。毒贩可以心狠手辣，但是警察却要遵守
法律，所以警方处处掣肘，反不如毒贩挥洒自如。在这样的前提下，宁志的工作变得举步维艰。战友
死在眼前不能流露出丝毫的感情，甚至还要亲手把战友被砍掉的头颅放到了国界碑上。这是有多坚强
的意志才能做到！每一时每一刻，他的精神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也许十秒的迟疑就能使得多疑的胡
经起下疑心，从而让他身首异处。其实他的故事并不长，后记中提到这个胆大心细的宁志也在三个月
后牺牲在边境。更残酷的是，也许除了他的家人和同事之外，没人会记得他所做的贡献。所以我永远
无法原谅那些吸毒的明星，他们被永久封杀绝对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他们的钱被换成无情的子弹子弹
射向缉毒警察。很好奇作者邵雪城是个什么样的人，能把一个对我们完全陌生的故事表现得如此淋漓
尽致。我们不知道边境的世界是怎样的，但是我们相信书中情节的真实，因为它够残忍——现实都是
残忍的，残忍而不现实的那是抗日神剧。我相信他必定也是个桀骜不羁的硬汉，否则焉能写出这段扣
人心弦，让人欲罢不能的硬汉传奇？说这部书是“英雄赞歌”“英雄史诗”恐怕还是为时过早，因为
作者不过是复述了一下当时血淋淋的事实罢了。美刺褒贬，那是读者的任务。我们和书中的危险相去
千里，但是我想我们仍然有自己的方式祭奠那些年轻却鲜活不再的生命。因为毒品就在我们身边。我
们要抵制毒品，从我们自己做起，再到身边。假如你发现自己的朋友参与了聚众溜冰，不要迟疑，立
刻举报，这是我们起码能做的，至少比在网上祈福点蜡烛要强得多。
9、每个人心中都蛰伏着狼性豆瓣：Coco妈Candy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才能成就自己） 　　　　 豆
瓣主页：http://www.douban.com/people/CocoJiang1988/ 这是一本讲诉警员卧底贩毒集团的老套故事书
，但万万没料到作者的语言可以组织地如此神韵，情节也是相当的扣人心弦。我是一位常常看了一本
书却懒得去看作者的读者，但是这本书却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能够把根本
不接地气的情节写的如此生动，难道他曾经也深入过贩毒集团吗？我翻遍了整本书，只看到了这简简
单单的四句话：男，1978年生。生于大漠，长于西北。“写书这件事从来没出现在我之前的人生理想
中。你看到的，是个意外。”这本书我看了很久很久，因为我深怕漏了一点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我想
作者或许是个北京那方向的人吧，因为字里行间都有一些北京方言的成分。很多读者在看了这本书后
，或许会感叹卧底的艰辛，生命的不堪一击。作者不止一次的描述卧底警察或者缉毒警察的悲惨下场
，那渗人的场面，是我无法想象如果拍成电视剧该是怎样的场面。可能是我警匪片看的有些多，看这
本书的时候我想了解更多的却是那些毒枭们。看到刘亚男，真的让我想到了巾帼不让须眉这个词，请
原谅我如此的滥用词语。但是亚楠姐的风范确实是在女子中难得一见的。卸胳膊卸腿，在她眼里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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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是小菜一碟，而当胡经杀死警察一家，特别是小女孩的时候。作者对刘亚男还有一段内心戏。她
模糊了双眼，默默地忍受着一切，也深知自己将忍受着直至生命的尽头。看到这里，我恨死了胡经。
直至后来当我试着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我才明白他的内心是极其脆弱的，他害怕去信任别人。他念念
不忘里也有那段兄弟情。中国有些古话，譬如狗急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是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的芸芸众生，原本都是温顺的小羔羊。而当某天他们发现倘若他们弱小便将受欺，他们的真心无法得
到回报。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方式去保护自己，就像胡经总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是坏人才有安全感，就像
亚男默默地压制着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点良知。他们激发了自己身体里蛰伏已久的狼性，哪怕前方的路
越来越逼仄，他们侧着身，乃至挤压自己变了形也要努力通过。如果你和我一样看腻了警匪片，或者
说无法从演员的神情中理解那些人的世界。你可以读读这本书，抑或啜着茶品味别样的人生。此文为
本人原创，若有转载或他用请联系本人豆邮或QQ邮箱：714737314@qq.com，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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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孤鹰》的笔记-第31页

        黑暗中，他站起身双手叉着腰，慢慢走到了窗边，看似纹丝不动，双眸却像两台雷达一般扫视着
这座灯火绚丽的城市。他明白，那个让所有人乱了阵脚的宁志此刻就隐蔽在某个角落里，他也知道，
只要宁志愿意，凭他的本事即使把这座城市翻个底朝天也很难把他找出来。

2、《孤鹰》的笔记-第150页

        宁志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心里明白，这个任务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
成功的快感，反倒有种脱力似的疲惫感，就像远处烟笼雾罩的群山，朦朦胧胧看不清面目。连日的奔
波和杀害总让他以为自己只是在梦中，但身上残留的血渍像一把钢锥一样刺入他的双目，提醒他身处
流弹纷飞的战场，稍有不慎就会命丧于此。

3、《孤鹰》的笔记-第213页

        “安定下来了，就该给家里报个平安了。”每当宁志琢磨起这句话时，心潮都如同海浪，一泼接
一泼地涌动着。突然有那么一刻，这股内心的浪潮好像终于拍开了某道大门，让他的思想通向更明亮
的地方。

4、《孤鹰》的笔记-第151页

               说到女人，有些好奇，黑帮胡经顺利的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为何周围没有和电影中表现的那样
，为宁志找几个美女陪伴？
        好奇怪的。书中也没有任何的解释，连胡经也没找个美女，整天和刘亚男在一起，莫非禁色了不
成。
        黑帮里，会没有女人的身影么？

5、《孤鹰》的笔记-第75页

        云南的深山里，一列火车像条巨龙呼啸着一头扎进前方的一个隧道中。宁志抱着背包蜷缩在这条
巨龙身体中的一个角落里昏昏欲睡，他用身体将背包挡在身后的角落里，脑袋鸡啄米似的点着，打着
盹儿。一个列车员从前一节车厢走来，一边避让着过道里东倒西歪的旅客，一边大声喊：“还有少量
卧铺，有需要的乘客吗？卧铺，卧铺。”角落里的宁志浑身一激灵，清醒了过来，第一时间检查了一
下身后的背包，然后用力搓了搓脸，眯着眼睛打了个哈欠。

6、《孤鹰》的笔记-第251页

                读到最后的章节，越来越感觉，故事不过刚刚开头，莫非此书又是大块头的连续剧。
        待看完尾声，方长疏一块气，放下心情。故事是没有结束，是个开端。是图书《活着 再见》的序
曲。

7、《孤鹰》的笔记-第118页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王工见宁志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前一步，似乎对自己在做什么完全不感兴
趣，心中的敌意才稍稍消了一些。他两只手各拿着一只盛着液体的试管，转身看了眼宁志：“帮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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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炉点着。”宁志懒洋洋地上前摸出打火机，刚要打火，就听王工呵斥道：“住手！”

8、《孤鹰》的笔记-第212页

                刘亚男，会是掩藏其内的卧底么？那，其潜伏的太深了。怀疑她，是因为她在与宁志分手时，
说过的话：“该给家里报个平安了“。
        明显的双关语，让读者怎能不有所怀疑呢？
        给后续的情节来个铺定。这个刘亚男，太不寻常了，各类黑道都让着她三分，很神奇的一个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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